附表8             嘉義市政府消防局列管場所消防安全管理作業流程表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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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府商業登記核准函





列管對象係消防法第6條第1項場所





消防法第6條第2項：


消防機關得依前項所定各類場所之危險程度，分類列管檢查及複查。








消防安全設備設置及維護





若管理權人未設置消防安全設備或現場消防安全設備不合規定，供營業使用之場所依依消防法第37條開立舉發單並限期改善；非供營業使用之場所則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，逾期不改善或複查不合規定者，開立舉發單得按次處罰。


若管理權人委由非消防專技人員設置消防安全設備，則可依違法消防法第7條第1項規定，依消防法第38條針對違法設置人員逕行舉發。


現場消防安全設備適法認定，可參考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。


對於無法檢附消防圖說者，消防單位得依使用執照圖面所示之面積或現場實際勘查認定，依消防法令審查其消防安全設備。





依危險程度而定





場所分類





參考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2條





消防安全管理





防火管理





檢修申報





達一定規模以上之供公眾使用建築物須辦理。


前述場所認定請參考消防法施行細則第13條及相關解釋令。


一定規模以上之建築物且供營業使用場所，如未由管理權人遴用防火管理人（監督或管理層級）訂定消防防護計畫或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，開立舉發單並限期改善；非供營業使用之場所則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，逾期不改善或複查不合規定者，開立舉發單得按次處罰。


。





辦理檢修申報之對象以列管場所列為申報對象。


針對前述辦理檢修申報之場所，倘管理權人未依規定實施檢修申報，依違反消防法第9條，爰消防法第38條，開立舉發單後裁處，並通知限期改善。


針對檢修申報不實之專技人員，爰消防法第38條開單舉發後裁處，並追究其偽造文書刑責





防焰規制





(1)消防法第11條規範之場所須辦理。


(2)前述場所未使用防焰物品，供營業使用之場所依依消防法第37條開立舉發單並限期改善；非供營業使用之場所則開立限期改善通知單，逾期不改善或複查不合規定者，開立舉發單得按次處罰。





營業項目可至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-資訊檢索查詢（http://gcis.nat.gov.tw/index.jsp）





既設





新設





依消防法第7條規定要求業者委託專技人員實施消防檢討及設備設置





合法





非法或變更用途設計











依消防法第10條規定辦理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會審勘





供公眾使用





審勘雙軌制








